
天津市安监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安全督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津安监管三〔2012〕12 号） 

 

各区县安全监管局，集团总公司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2 月 7 日全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深刻吸取天津大沽化工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2.5

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按照市领导的指示要求，经研究决定，从 3 月

1 日起至 4 月底，在全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督查，现将《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

安全督查工作实施方案》（见附件）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按照方案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安全督查工作实施方案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安全督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推动企业自查自改进一步深入，按照市领导的指示要求，经研究决定，从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底，在全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安全督查，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企业大检查和自查自改的基础上，对全市各类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专项安全督查。通过督查，进一

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查找深层次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企业本质安全。 

 

  二、组织机构及分工 

 

  在各类危险化学品企业继续组织认真自查的基础上，市安全监管局组织百名专家，重点对 A 类危险化

学品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督导检查，各区县安全监管部门继续对辖区内其他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市安全监

管局成立专项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张时善同志任组长，魏青松同志任副组长并主持日常专项督查工作，朱

智峰、宋国、孙国庆、蒋建华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专项督查工作办公室，肖映红、李润田任主任，

李景海、刘恒壮、高洁同志为成员，负责日常综合协调、信息通报汇总及后勤保障等工作。 

 

  市安全监管局组织 50 名干部，聘请百名专家，成立 16 个督查组，每个督查组由 1 名处级干部带队， 

2 名检查人员、并配备 6 名化工、电气、管理等专业的专家。 

 

  三、督查方式 

 

  本次督查采取督查组驻厂督查的方式，每家企业按照规模大小用数天时间，全面查找安全隐患。大型

危化企业由企业先期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的思路和方法，对每套装置、每个重点工序进

行全面的安全风险分析与评估，在此基础上督查组进行全面督查；中、小企业在企业自查自改的基础上，

市安全监管局将派督导组逐家企业进行全面督查。 

 

  四、督查内容 

 



  以“查制度、查设备、查预案”为主要内容，注重“严、细、实”，从企业安全管理、现场安全条件等多方

面，对企业进行全面督查。 

 

  一是按照标准化通用标准进行逐要素详细检查。着重检查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工艺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修订和落实情况； 

 

  二是要结合企业工艺特点和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有害特性，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

的思路与方法，按照工艺流程，对企业的每一套装置、每一个工序、每一台设备、每一项重要控制参数和

安全措施等，进行逐项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危险工艺装置、重大危险源以及 DCS 等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运行

和设备完好情况； 

 

  三是要检查企业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备案和演练情况，应急物资储备以及重点部位的应急值守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各区县安全监管局、集团总公司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此次专项安全督查的重要性、必要

性和紧迫性，要成立相应机构，明确专人负责，组织辖区内及集团所属危化品企业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各

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进一步深化企业自查自改工作，对企业的检查都要有详

细的记录，逐个建档，并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确保检查全覆盖。并配合各督查组，提供企业总平

面图、工艺流程图等所需相关资料，接受督查。 

 

  （二）各督查组要落实责任。本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针对被督查企业的情况，确定督查方案，明

确检查人员及专家分工，科学安排时间，确保督查内容不丢不漏。通过督查，推动危化企业自查到位，进

一步提升危化品企业的整体安全水平。 

 

  （三）加大督查力度。对于不认真进行自查自纠的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其进行整改；对于存

在重大隐患的企业要挂牌督办；对于督查出的问题将给予企业一定时间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将

视情暂扣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或依法实施停产、停业整改直至关闭 。 

 

  （四）加强信息沟通。各督查组要将此次专项督查工作的情况信息及时反馈专项督查工作办公室，并

指定专人负责信息上报工作。做到每日重要信息及时收集上报；督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做好分析汇总、上报

工作。 


